
[bookmark: _Hlk200640865]关于《惠州市惠阳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
实施细则》的政策解读

[bookmark: _Hlk200641040][bookmark: _Hlk200641003][bookmark: _Hlk194338739]为进一步规范本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我区重新修订形成了《惠州市惠阳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为便于更好地理解《实施细则》相关内容，现将有关情况解读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23年9月7日，我区印发了《惠州市惠阳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惠阳府办〔2023〕9号）（以下简称“原《实施细则》”），在规范本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维护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及其他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惠州市人民政府于2025年1月17日印发《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惠府〔2025〕6号，以下简称《补偿办法》），自2025年2月20日起施行。
原《办法》所依据及衔接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更新，为进一步提升我区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规范化水平，维护公共利益，保障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我区对原《办法》进行了修订。
二、修订依据
（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
（三）	《广东省土地管理条例》；
（四）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一批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的决定》（粤府〔2023〕68号）；
（五）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落实省级自然资源行政职权调整实施衔接工作方案的通知》（粤自然资函〔2023〕843号）；
（六）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省级自然资源行政职权调整实施有关事项的通知》（粤自然资发〔2023〕12号）；
（七）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征收土地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6 号）；
（八）	《惠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惠州市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办法的通知》（惠府〔2025〕6号）；
（九）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征地补偿政策规定。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四章，包括总则、征地程序与工作职责、征地补偿和附则等内容，共计四十四条，具体如下：
第一章总则，主要规定了制定目的及依据、适用范围、组织实施及征收补偿争议调解机制等内容；
第二章征收程序与工作职责，主要规定了合理确定征收范围、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暂停办理事项、土地现状调查、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征地补偿安置公告、办理征地补偿登记、征收土地公告、土地清场和管理、征地工作经费及征地补偿安置档案等内容；
第三章征地补偿，主要规定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村民住宅的认定程序、宅基地面积确定、村民住宅建筑面积确定、合法继承情形、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村民住宅以外的住宅房屋认定程序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程序等内容；
第四章附则，主要规定了涉及房票安置的政策衔接、土地使用权补偿档案和台账、施行日期及有效期等内容。
四、新旧政策差异
修订后的《办法》在保留原《办法》实施以来操作性强、行之有效的措施的基础上，加强与上位法的衔接，并根据现行的国家、省相关法律法规及市新出台相关政策进行了修订，修订后的《办法》与原《办法》的主要差异如下：
（一）增加合理确定征收土地范围要求。《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征收土地工作的通知》（粤自然资规字〔2024〕6 号）要求合理确定征收土地范围，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的公共利益情形，《实施细则》明确，用地单位应当结合用地项目立项文件、相关用地分类标准、划拨用地目录等，出具拟征收土地项目符合公共利益情形的意见，报区人民政府审批。
[bookmark: _Hlk200695526]（二）进一步细化预公告要求。《补偿办法》规定，县（区）人民政府依法征收集体土地的，采用书面张贴、网站公开、信息推送或者上户送达等多种有利于社会公众知晓的方式，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范围内发布征收土地预公告，且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乡（镇）和村、村民小组显著位置张贴。《实施细则》进一步细化《补偿办法》的规定，明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在拟征收土地所在的镇（街道）和村、村民小组显著位置张贴征收土地预公告。征收土地预公告发布后，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宣传、动员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及其他权利人配合开展征地相关工作。
（三）进一步明确补偿协议签订主体。《补偿办法》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与拟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签订补偿协议的主体和要求，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与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征地补偿安置协议。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与被征收集体土地的使用权人签订村民住宅补偿安置协议、村民住宅以外的房屋及其他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协议。
[bookmark: _Hlk200695740]（四）增加与房票安置政策衔接。根据《惠州市惠阳区房屋征收房票安置实施细则》（惠阳府办〔2025〕1号）等相关规定，针对集体住宅，选择房票安置的具体规定按照惠阳府办〔2025〕1号执行。并明确选择房票安置的，参照《补偿办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的规定给予临时安置补助费、搬迁补助费、限时搬迁奖励。
五、涉及范围
惠阳区行政区域范围内集体土地的征收与补偿，适用本《办法》。
六、关键词诠释
一户一宅：是指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村民住宅：是指有建筑基础，有完好的外墙和屋盖，层高（或檐高）在2.2米以上，已安装门、窗、水、电等设施设备，具备居住使用条件的永久性房屋，包括钢筋混凝土结构、混合结构、砖木结构等结构的房屋。包括下列房屋：1.被征收土地所在村或村小组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住宅；2.合法继承的位于被征收土地所在的村或村小组的祖屋；3.被征收土地所在村或村小组的原村民，户口迁出本村之前建设的合法住宅。
房票：是指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根据房屋征收与补偿的相关规定，将征收补偿权益量化后，向被征收人出具的在一定期限内用于购买房屋（包括住宅、商业、车位等）的结算凭证。
七、解读单位和解读人
解读单位：惠州市惠阳区自然资源局
解读人：丘凌宇
[bookmark: _GoBack]联系电话：0752-3369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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